采购需求
一、技术要求

（一）项目概括

修水县鑫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厂房位于九江市修水县四都镇六都村，地处修水县城下游16.5公里处的修河右岸，抱子石水电站主坝下游约1.5公里处。被国家审计署发现该厂房侵占修河河道（对应206号图斑），应部分拆除。作为部分拆除类项目，根据《江西省水利厅关于做好防洪减灾重点工程项目审计涉河湖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赣水河湖字〔2026〕3号）要求，需完成该项目洪水影响论证、河湖管理范围复核及综合论证报告编制全流程工作，以满足水利主管部门审查及项目处置相关要求。
（二）技术要求

1．坐标和高程系统

（1）测量平面坐标系统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投影为高斯正形投影3°带，中央经线按测区地理位置选用当地的子午线114°。

（2）测量高程基准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2.测量要求

严格遵循《内陆水域水下地形测量技术规程》（CH/T 7003-2021）、《水利水电工程测量规范》（SL/T 197—2026）等行业标准，结合项目需求、河段特征，对项目现场现状高程开展测量，修河干流抱子石水电站大坝至修平高速跨河大桥段开展水下地形测量工作。

3.综合论证报告编制要求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河道管理条例》、《洪水影响评价技术导则》（SLT 808-2025）等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要求对项目进行洪水影响论证分析。

（2）根据《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规范》（SL/T852-2025）、涉河湖问题河段规划和河道治理设计文件、实际测量资料、历史资料等，确定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标准，进一步复核河湖管理范围。

（三）工作内容

根据《江西省水利厅关于做好防洪减灾重点工程项目审计涉河湖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赣水河湖字【2026】3号），此次修水县防洪减灾审计发现问题综合论证报告主要涉及现场调查、资料收集、水下地形测量、编制洪水影响论证、管理范围线复核、报告编制（综合论证报告）。

（1）开展现场调查，收集修河流域概况、防洪规划、堤防设计等基础资料；

（2）组织开展项目现状高程测量及修河干流抱子石水电站大坝至修平高速跨河大桥段水下地形测量工作。

（3）根据提供的水文资料开展洪水影响论证分析；

（4）收集划界相关资料，开展管理范围线复核；

（5）编制综合论证报告。

（四）提交成果

成交供应商须提交《修水县国家审计署防洪减灾重点工程项目审计涉河湖问题综合分析论证报告》纸质成果3份，电子稿成果1份。
